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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医学院推免资格认定遴选细则 

 

第一条  根据《中山大学推荐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

究生工作实施办法》文件要求，为规范做好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（以下简称“推免”）资格认定工作，结合本

单位实际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推荐名额分配方案：学院设有临床医学、基础医

学、法医学三个五年制专业，按照以下方案分配普通类推免名

额。 

（一）学校下达至学院的总名额包括基础医学拔尖学生培

养计划 2.0 基地增加的名额。增加的名额分配给基础医学专业，

若名额未用完，剩余名额优先分配给法医学专业。 

（二）其余名额按照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法医学各专业

当届推免基数比例分配。 

（三）若有追加名额，优先分配给临床医学专业。 

（四）若上一年有推荐名额流失，在当年该专业的推荐名

额数中予以相应扣减。 

第三条  认定条件与遴选指标：申请学生需满足学校推免

工作文件要求且必修专选绩点在年级专业排名前 50%或≥2.5。从

2022 级起，临床医学、法医学专业申请学生须至少获得过一次

中山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。 

在上述基础上，按照以下遴选原则与指标计算排序并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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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优遴选，各项指标的计算时段为一至四年级。 

下列各项学业指标权重值合计等于 1.0。 

1. 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所有必修、专选课程平均绩

点，折算为百分制。 

权重值：0.98。 

2. 学生的特殊学术专长，折算为百分制。 

仅限学生本科阶段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学业相关的国家级

权威科研竞赛并获得奖励。如有参加多项活动时，只就高取一

项。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、职称、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

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，不纳入计算体系。 

具体赛事及奖励级别包括：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

赛、全国大学生医学创新大赛（原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

暨实验设计论坛）、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原中国“互联网

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）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

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。按照在上述竞赛的

全国决赛中获奖的等级计算本项得分。 

一等奖学生团队成员排位第一者记 100 分，排位第二者记

80 分，排位第三者记 60 分，排位第四者记 40 分，排位第五者

记 20 分，第五之后者不记分； 

二等奖学生团队成员排位第一者记 80 分，排位第二者记 60

分，排位第三者记 40 分，排位第四者记 20 分，第四之后者不记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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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等奖学生团队成员排位第一者记 60 分，排位第二者记 40

分，排位第三者记 20 分，第三之后者不记分。 

权重值：0.01。 

（三）学生在校期间参军入伍服兵役且已退役。在部队荣

立二等功及以上且符合研究生报名条件的申请者可直接获得资

格，不受本项指标限制。未达到上述立功者，本项成绩按百分制

给予满分计算。 

权重值：0.01。 

第四条 按照第三条最终计算分值相同者，缓考、补考课程

学分较低者优先；缓考、补考学分仍一致的，必修、专选课程总

绩点分值高者优先；课程绩点成绩分值仍相同的，专业课程绩点

成绩分值高者优先。 

   第五条  本细则经本学院 2025 年第 2 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

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中山医学院推免资格认定遴选细

则》（中山医〔2024〕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第六条  本细则由本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备注：学校推免工作文件《中山大学推荐应届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》可在学校统一门户搜索查阅。 


